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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航大学文件

校发〔2021〕202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民航大学学分制本科生
学业警告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中国民航大学学分制本科生学业警告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

2021年第 1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民航大学

2021年 8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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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航大学学分制本科生学业警告实施办法

第一条 学业警告制度是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环

节，它对于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，营造良好的学风，都具有重要的

作用。为了进一步完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，督促学生顺利完成学

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业警告是督促和警示那些没有按照本专业教学计划

取得相应学分的学生，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，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

计划，以便顺利完成学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1级及以后年级实行学分制的本科学

生。2020级及以前有学籍学生仍按原《中国民航大学学分制本科生

学业警告实施办法》（校发〔2007〕187号）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学业警告每学期进行一次。

第五条 每学期纳入学业警告管理的课程包括本专业培养方案

除任选课以外所有修读的课程。

第六条 自入学至当学期止，学生修读的纳入学业警告管理的

课程累计获得学分不足下列标准者将受到一次学业警告：

第 1学期 15学分；第 2学期止 30学分；第 3学期止 45学分；

第 4学期止 60学分；第 5学期止 75学分；第 6学期止 90学分；第

7学期止 105学分；第 8学期止 120学分……依次类推。

第七条 累计二次受到学业警告予以退学警告，累计三次学业

警告予以退学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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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学院负责计算本学院学生学业警告，组织学生对学业

警告结果确认无异议，报教务处备案后，学院出具《中国民航大学

学业警告通知书》、《中国民航大学退学警告通知单》并送达学生

本人进行签字。

第九条 飞行技术专业等特殊招生类型学生不执行本办法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中国民航大学办公室 2021年 8月 2日印发


